
輔仁大學資訊工程系修業規則 

 

100.12.01 100 學年度第 3 次系務會議通過 

101.04.13 100 學年度第 2 學期院務會議通過 

101.04.26 100 學年度第 2 次教務會議通過 

101.11.22 101 學年度第 1 學期教務會議修訂 

102.02.20 101 學年度第 6 次系務會議修訂 

102.02.27 101 學年度第 2 學期院務會議通過 

102.04.18 101 學年度第 2 學期教務會議通過 

102.04.19 101 學年度第 2 學期院務會議追認 

102.06.26 100 學年度第 8 次系務會議通過 

102.09.11 102 學年度第 1 次系務會議通過 

103.06.11 102 學年度第 6 次系務會議通過 

103.11.13. 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院務會議通過 

103.11.27. 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教務會議通過 

 

第一章  通則 

第一條 本規則依據輔仁大學（以下簡稱本校）學則第四十條規定訂定之。 

 

第二章  學士班 

第二條 本校資訊工程系（以下簡稱本系）畢業應修之課程、學分數及學科學習能力檢測規定如下： 

(一) 校訂必修課程：導師時間(0 學分，共 8 學期)、軍訓課程(0 學分，共 2 學期)。 

(二) 修滿全人教育核心課程 8 學分。 

(三) 修滿基本能力課程 12 學分，包括國文 4 學分、外國語文 8 學分(大一英文 4 學分及大二

主題英文 4 學分)。 

1. 符合本校規定英文免修標準者，得申請免修英文，可以修 8 學分的外國語文(非英文)

課程。  

2. 若學生於修課前一學年度結束(7 月 31 日)前，提具以英語為母語教學之高中畢業學歷

等之證明或下列一項校外相關英語檢測證明，得申請免修外國語文(大二主題英文)4

學分，可以修 4 學分的外國語文(非英文)課程。 

相關英語檢測證明如下： 

(1) 全民英檢中級複試(含以上)通過 

(2) 托福測驗(ITP)457(含)以上；(CBT)137(含)以上；(IBT)47(含)以上 

(3) 雅思(IELTS)國際英語測驗 4 級（含）以上 

(4) 多益(TOEIC)550(含)以上 

(5) 大專校院英語能力測驗第二級(CSEPT)240(含)以上 

(6) 外語能力測驗(FLPT-English) 195  (含)以上 



(7) 劍橋大學國際商務英語能力測驗(博思英語檢測 BULATS)40 分(含）以上 

（四） 修滿通識涵養課程 12 學分。 

（五） 修滿專業必修課程 72 學分。 

（六） 選修課程 24 學分中，包含專業選修課程與外系選修，本系承認外系選修課程最多 6

學分。 

（七） 學生於畢業前需修畢 4學分以英語授課之專業課程，非本系開設之英語授課專業課程   

於選課前必須經本系課程委員會議認定。 

（八） 畢業學分數為全人教育核心課程、基本能力課程、通識涵養課程、專業必修課程及選

修課程等之學分數，至少 128 學分。 

（九） 學科學習能力檢測：中文及英文學科學習能力採通過本校檢測，資訊能力採修課通過。 

第三條 修課規定： 

（一）一年級、二年級、三年級學生每學期至少須修 12 學分、四年級每學期至少須修 9 學 

分。 

（二）學生必須修畢完整五學期且程式語言(大一上、下)、高等程式設計(大二上)任一學期修習 

       通過者，才具修課「專題(一)」課程資格(102(含)學年度以後入學生適用)。 

 （三）101 學年度(含)以前入學生重補修「計算機概論」可修讀上、下學期各 2 學分「計算機

概論」，另外須修讀本系任意一門 3 學分選修課以補不足之學分差。 

 （四）101 學年度(含)以前入學生重補修「程式語言實習」，可修讀上、下學期各 1 學分「程

式語言實習」重補修專班。 

 （五）轉學(系)生應於上學期開學後兩週內提出課程抵免申請，經課程委員會審核與教務處通

過，始得免修。 

 

第四條 擋修規定： 

（一）「微積分」下學期成績及格方能修「工程數學」。 

（二）「程式語言」下學期成績及格方能修「資料結構」。 

（三）「程式語言」下學期成績及格方能修「演算法」。 

（四）「組合語言」成績及格方能修「數位系統導論」(101(含)學年度以前入學生適用)。 

（五）「組合語言」成績及格方能修「計算機組織」(102(含)學年度以後入學生適用)。 

 

第三章  碩士班 

第五條 本校資訊工程系碩士班（以下簡稱本所）畢業應修之課程、學分數及先修課程規定如下： 

（一） 畢業學分數為專業必修課程及選修課程之學分數，最低畢業學分為 36 學分。 

（二） 專業必修課程 12 學分，包含專題討論(一)至(四)各 1 學分、資訊工程專題(一)、(二)

各 1 學分及論文 6 學分。 



（三） 專業選修課程至少須修 24 學分，碩士班跨班至碩士在職專班修課，至多承認四門課。 

（四） 先修課程規定：本所碩士班先修科目為大學部作業系統、演算法及計算機組織，每科

至少三學分，先修課程非於本系修讀通過者，新生應於上學期開學後兩週內提出先修

課程免修申請，經課程委員會審核通過，始得免修。碩士班先修課程補修，成績以七

十分為及格，僅算成績不計學分。 

第六條 選定指導教授規定： 

（一） 研究生最遲於一上學期結束前選定指導教授，並填妥「指導教授確認函」，請指導教

授確認簽名後送至秘書處登記。 

（二） 本所研究生經由指導教授於指導教授簽名欄簽名確認後，即視為選定指導教授，選定

指導教授後則不得任意更換指導教授。 

第七條 變更指導教授規定：需填寫「輔仁大學資訊工程系碩士(專)班變更指導教授同意書」，須經

原指導與變更後的指導教授同意並說明原因，經系主任同意後交至系辦存查。 

第八條 畢業論文及論文口試規定： 

（一） 於規定修業期限內修畢應修科目學分，並經指導教授同意始具畢業論文口試資格。  

（二） 論文寫作請參考本校碩士學位論文格式規範。 

（三） 論文寫作應注意學術論文引用規範及抄襲定義，以免誤蹈法網，造成撤銷學位之嚴重

後果。 

（四） 經指導教授同意後，必須於論文口試日期至少十天前，登入博碩士學位考試申請表，

經教務處審核通過後，即可安排口試。 

（五） 經口試成績及格者，應於每年 1 月 31 日、7 月 31 日前繳交口試成績，始得列入當學

期、當年度成績計算，取得畢業資格。 

（六） 申請離校前須將畢業論文定稿繳至系辦公室，並投稿至國內/外研討會/期刊，須與指

導教授確認已投稿之會議/期刊名稱、投稿論文名稱及日期，提出相關証明並請指導

教授簽名後送交系辦公室備存。  

 

第四章  碩士在職專班 

第九條 本校資訊工程系碩士在職專班（以下簡稱本所）畢業應修之課程、學分數規定如下： 

（一） 畢業學分數為專業必修課程及選修課程之學分數，最低畢業學分為 36 學分。 

（二） 專業必修課程 12 學分，包含專題討論(一)至(四)各 1 學分、資訊工程專題(一)、(二)

各 1 學分及論文 6 學分。 

（三） 專業選修課程至少須修 24 學分，碩士在職專班跨班至碩士班修課，至多承認四門課；

102 學年度入學學生可修讀非資工所最多兩門碩士課程，並承認其學分數。 

第十條 選定指導教授規定比照第三章碩士班第六條辦理。 

第十一條 變更指導教授規定比照第三章碩士班第七條辦理。 



第十二條 畢業論文及論文口試規定比照第三章碩士班第八條第一項至第五項辦理。 

 

第五章  附則 

第十三條 本規則未盡事宜，依輔仁大學學則及相關規定辦理。 

第十四條 本規則經系務會議、院務會議及教務會議通過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